


宗徒大事錄三篇綜合報導：關於初期基督徒團
體的共享生活寫照；在復活期第二主日選讀

甲年：宗2:42-47 （凡信了的人，常齊集一處，
一切所有皆歸公用。）

乙年：宗4:32-35（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。）
丙年：宗5:12-16（信主的人越來越增加，男女

人數極其眾多。）

恭讀宗徒大事錄 2:42-47

弟兄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，時常團聚、擘
餅、祈禱。

因為宗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，各人都滿懷敬
畏之情。凡信了的人，常齊集一處，一切所
有，皆歸公用。

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，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。
他們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，也挨戶擘
餅，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，一起進食。
他們常讚頌天主，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；
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，加入會眾。
——上主的話。

讀經一（凡信了的人，常齊集一處，一切所有皆歸公用。）



耶穌接過杯來，祝謝了說：「你們把這杯拿去，彼此分
著喝罷！我告訴你們：從今以後，非等到天主的國來臨
了，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。」
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擘開，遞給他們說：「這是我
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棄的。你們應行此禮，為紀念我。」

晚餐以後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，說：「這杯是用我為你
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。」(路24:17-20)

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，我也傳授給你們了：主
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，
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擘開說：「這是我的身體、
為你們而捨的，你們應這樣行，為記念我。」

晚餐後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：「這杯是用我的
血所立的新約，你們每次喝，應這樣行，為記
念我。」

的確，直到主再來，你們每次吃這餅，喝這杯，
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。(格前11:23-26）

格前（54-56年，保祿寫於厄弗所）

《羅馬彌撒
經書總論》
(2002年)

另參閲：283

路加（70-90年，巴肋斯坦境外）

圖片：https://standrew.catholic.org.hk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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